关于印发《天津市鼓励发展邮轮旅游的实施

细则》的通知

津文旅办〔2024〕46号
各区文化和旅游局，各有关单位：

为深入贯彻落实《天津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天津市促进港产城高质量融合发展政策措施的通知》（津政办规〔2023〕7号）要求，进一步促进我市邮轮旅游高质量发展，市文化和旅游局对《天津市鼓励发展邮轮旅游的实施细则》（津文旅办〔2023〕34号）进行了修订。修订后的《天津市鼓励发展邮轮旅游的实施细则》已经市文化和旅游局2024年第48次党组会审议通过，现印发给你们，请认真贯彻执行。

    附件：《天津市鼓励发展邮轮旅游的实施细则》
天津市文化和旅游局      

                     2024年12月26日

（联系人：市文化和旅游局规划与资源开发处 庞云凯；
联系电话：83602682）

（此件主动公开）
天津市鼓励发展邮轮旅游的实施细则
为促进我市邮轮旅游高质量发展，推动邮轮产业提质增效，依据《天津市邮轮产业发展“十四五”规划（2021-2025年）》、《天津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加快天津邮轮产业发展的意见》（津政办发〔2021〕38号）、《天津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天津市促进港产城高质量融合发展政策措施的通知》（津政办规〔2023〕7号）等政策文件，现对发展邮轮旅游提出如下奖励办法：

一、奖励对象
在天津开展邮轮旅游业务的邮轮公司和其他相关市场主体。

二、奖励标准

（一）对邮轮公司的奖励

1.支持邮轮公司运营天津母港航次。自2024年度开始，邮轮公司自2023年度至上一年度未运营天津为母港航线的，按照当年实际运营航次数量进行奖励。自2023年度至上一年度已运营天津母港航线的，以20个航次作为奖励基数，对增加的航次给予奖励。吨位在3万吨以上、6万吨以下的邮轮，每个航次给予不超过10万元的奖励；吨位在6万吨以上、10万吨以下的邮轮，每个航次给予不超过20万元的奖励；吨位在10万吨以上、20万吨以下的邮轮，每个航次给予不超过30万元的奖励；吨位在20万吨以上的邮轮，每个航次给予不超过50万元的奖励。每个邮轮公司此项每年度奖励总额不超过600万元。

2.支持邮轮公司运营入境来津访问港航线。对运营入境来津访问港航线的邮轮公司，吨位在3万吨以上、6万吨以下的邮轮，每个航次给予不超过20万元的奖励；吨位在6万吨以上、10万吨以下的邮轮，每个航次给予不超过40万元的奖励；吨位在10万吨以上的邮轮，每个航次给予不超过60万元的奖励。每个邮轮公司此项每年度奖励总额不超过120万元。

3.支持邮轮公司在津首航。三年内未以天津邮轮母港作为始发港，开展航线运营的邮轮公司，自2025年1月1日起，以天津邮轮母港作为始发港运营航线的邮轮公司，对于首航给予一次性奖励30万元。

4.支持邮轮公司在津开辟新航线。在现有邮轮公司运营航线基础上，自2025年1月1日起，对以天津邮轮母港作为始发港开辟新航线的邮轮公司，给予一次性奖励30万元。

（二）对其他相关市场主体的奖励

1.支持相关市场主体招徕并组织参加以天津为母港的邮轮航线旅游。年度招徕游客达到20000人次、不足30000人次的，按照实际招徕游客数量给予不超过40元/人次的奖励；招徕游客超过30000人次的，超出部分给予60元/人次的奖励。每个市场主体此项每年度奖励总额不超过200万元。 

2.支持相关市场主体招徕并组织邮轮游客在天津市开展岸上过夜旅游，年接待在津过夜游客达到500人天的，按照实际接待量给予每人天不超过80元的奖励；年接待过夜游客超过1000人天的，超出部分给予每人天不超过100元的奖励。每个市场主体此项每年度奖励总额不超过100万元。

3.支持相关市场主体组织以天津邮轮母港始发邮轮产品为主题的线下专场推介活动。单场参会人数达到150人的，给予不超过5万元/场的奖励；单场参会人数达到300人的，给予不超过10万元/场的奖励。每场奖励金额不超过举办该场推介会的实际支出金额的50%。每个市场主体此项每年度奖励总额不超过30万元。

4.支持相关市场主体在天津组织邮轮主题论坛、展览、发布仪式等活动，按照实际支出的50%给予奖励，每次奖励金额不超过10万元，每个市场主体此项每年度奖励总额不超过30万元。在津举办具有全国影响力的邮轮主题展会，按照实际支出的50%给予奖励，奖励金额不超过100万元。以上奖励项目已获得本市财政资金资助的，不再列入受奖范围。

三、申报材料

（一）《天津市XXXX年度邮轮旅游奖励申报表》；

（二）《申报承诺书》；

（三）单位信用信息资料（登录信用中国、信用中国（天津）网站下载信用信息报告）；

（四）企业营业执照副本或组织机构代码证书复印件；

（五）申请邮轮航次项目奖励，需提供有关航次证明材料，包括但不限于邮轮公司航次计划、国际航行船舶出口岸许可证、邮轮吨位证明等材料（邮轮公司自运营的，可委托船务代理公司申请奖励）；

（六）申请组织游客项目奖励，需提供企业和游客签署的有关合同、收费票据、上岸在津观光、过夜游客住宿证明等材料;

（七）申请推介活动项目奖励，需提供组织推介活动的场地租用合同、参会人员签到单和推介活动全程视频资料、相关支出证明或发票复印件等材料；

（八）申请邮轮主题展会等活动项目奖励，需提供场地租用合同、现场照片、相关支出证明或发票复印件等材料；

（九）其他需要提供的材料。

四、申报和审核

（一）申报。奖励资金分年度组织申报。根据工作安排，市文化和旅游局下发邮轮旅游发展奖励资金申报通知，确定申报时限。符合条件的申报单位应在规定时间内向市文化和旅游局提交所需申报材料，对材料的真实性、有效性负责，逾期不申请视为自动放弃。

（二）审核。市文化和旅游局对申报材料进行合规性审核，组织专家组或委托具有专业资质的第三方机构对项目进行评审，并结合年度预算安排研究确定奖励资金分配方案。拟奖励项目在市文化和旅游局官方网站公示7天，公示期满无异议后，确定奖励对象及奖励金额。

（三）资金拨付。奖励方案确定后，市文化和旅游局会同市财政局按程序拨付奖励资金。

五、监督管理

（一）对于在申报、使用奖励资金过程中存在弄虚作假等违法违规行为的市场主体，取消其申请奖励资格，对已发放的奖励资金予以收回，并依照有关法律法规进行处罚。对拒不接受财政、审计和文旅等有关部门监督检查的市场主体，取消其申请奖励资格，停止拨付奖励资金，对已经拨付的奖励资金予以收回。

（二）对申报奖励年度被信用中国、信用中国（天津）列入失信惩戒对象名单的市场主体，取消其享受奖励资金的资格。

（三）申请奖励资金的申报单位须向主管部门报送上一年度工作开展情况，包括且不限于业务经营、纳税、完善组织和市场体系等方面发挥的积极作用等内容。

六、其他

（一）本细则提到的货币单位，均为人民币。涉及“以上”“超过”“不超过”“达到”的数额均含本数，涉及“以下”的数额不含本数。

（二）所有申报材料均需加盖公章，复（打）印件逐页加盖公章。

（三）年度奖励资金按照全年申报情况统筹安排。有关项目申报评审、绩效评价、项目验收、政策评估等工作支出由市文化和旅游局部门预算统筹安排，不在港产城融合发展项目资金中列支。

（四）本细则有效期自印发之日起至2027年12月31日。修订前的政策文件自动废止。本细则有效期内如遇法律、法规或有关政策调整变化的，从其规定。

（五）本细则由市文化和旅游局会同市财政局负责解释。
附件：1.天津市XXXX年度邮轮旅游奖励申报表

           2.申报承诺书



